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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：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二十一條有關學生成績之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：學生成績考評以學期為單位，但醫學系第七學年臨床實習得以學

年併計。 

第  三  條：各科成績之百分計分法、等第計分法與點數轉換對照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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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條：學生成績，分學業成績及操行成績。 
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，包括及格與不及格成績在內，但暑期班

成績及學分不列入。 
暑期班學分列於最後一學期累計學分數內。 
學生每學期均須有操行成績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，應令退學。 

第  五  條：學業成績考評分為： 
一、平時成績（包括臨時試驗、期中考試、聽講、筆記、讀書札

記、參觀報告、練習等）。 
二、學期考試（畢業考試）成績。 

第  六  條：各科目學期成績，由授課教師就平時成績與學期考試（畢業考試）

成績各佔百分之五十之比例合併計算之，並計算至整數。但授課

教師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，惟應於開學時於課堂上以書面方式

告知。 



學生因懷孕、生產或哺育幼兒(三歲以下子女)，而核准之事(病)
假、產假，其缺席不扣分。 
教師須存有學生平時成績、學期考試成績及學期成績三項成績紀

錄以備考查，其成績保存期限至學生畢業為止。 
教師送至教務處之成績紀錄表，其保存期限，學士班二年制七

年，四年制九年，碩士班六年，博士班九年。 

第  七  條：教師繳交學業成績之期限如下： 
一、上學期：學期考試後十日內。 
二、下學期：學期考試後兩週內，但應屆畢業班應於畢業典禮前

一日以前。 
前項繳交期限，均包含例假日在內。逾期未繳交者，由教務處函

請各系（所）主管及院長處理。 

第  八  條：以等第記分法考評方式之科目，其學期成績，仍依百分記分法方式

計算之，再由教務處依百分記分法與等第記分法之對照表轉換成等

第記分法。 
採「通過」或「不通過」考評方式之科目，該科學分不計入該學期

成績計算。 

第  九  條：學生對其個人學期成績有疑義時，經向註冊組查詢，其登錄成績

與敎師所送成績相符者，得於開學前逕洽授課敎師查詢。 

第  十  條：學期考試(畢業考試)請假者，其補考成績計算方法如下： 
一、補考缺考者，該科該次成績以零分計算。 
二、因公假、懷孕引發之事(病)假、產假、哺育幼兒(三歲以下子女)

引發突發狀況之事(病)假、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喪故而請假補

考者，其補考成績以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成績計算；其餘原

因經核准請假補考者，其補考成績如超過六十分，概以六十

分計，再與平時成績合併計算。 

第 十一 條：學生期中考試、臨時測驗或學期考試（畢業考試）曠考者，其曠

考科目該次成績應以零分計算。 

第 十二 條：學生某一科目缺課達該學期上課實際時數三分之一以上時（包括請

假與曠課之換算），應予扣考。但授課教師另有規定扣考標準者，

依其規定，惟應於開學時於課堂上以書面方式告知。 
學生因懷孕、生產或哺育幼兒(三歲以下子女)，而核准之事(病)假、

產假，致缺課時數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數三分之ㄧ以上者，或達

授課教師其他規定者，經授課教師之同意，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

科目性質申請以補考或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理，補考成績並按實

際成績計算。 
經公告扣考之學生，不得參與該科目之學期考試，該科學期成績以

零分計算。 
學期考試前，因扣考已達退學規定者，不得申請休學。 
因公假而缺課者，不列入第一項之扣考時數內計算。 



第 十三 條：教務處登記成績，以學生之選課清單為根據，清單上未列之科目，

雖有成績不予承認；已列科目而無成績者，以零分登記，並列入

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內計算。 

第 十四 條：學生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」、「學位考試成績」、「畢業成績」均計

至小數第二位止，不四捨五入。 

第 十五 條：學期成績不及格之科目者，不給學分。全學年之科目，僅有一學

期修習及格者，該科學分不予承認，並不得算入畢業學分數。 

第 十六 條：已修習及格之科目，不得重複修習；重複修習者，該科學分不算

入畢業學分數。 

第 十七條 ：學生考試請假經教務處核准後，未經銷假又參加考試者，該科目

考試成績不予承認。 

第 十八 條：學生考試違規時，其成績依考試規則之規定處理。 

第 十九 條：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名次，依該系組班該年級學生當學期學業平均

成績排序；學生畢業成績名次，依該系組班該年級學生學業總平

均成績排序，並結算至規定修業年限止。 

第 二十 條：學生於次學期正式上課一週後，因個人因素，致授課教師無法送

交該生前學期學期成績者，註冊組逕以零分登錄；因缺成績而有

達退學之虞者，得暫緩其註冊。 

第二十一條：碩、博士生應修科目，依各系（所）之規定。成績之登錄核計，

均以該系（所）之科目表為依據（包括指定選修、補修學士班之

科目）。 
碩、博士生選修學士班之科目須經系（所）及選修學系主管核可，

其成績與學分只作登錄而不與該學期成績合併計算。 

第二十二條：本辦法未盡事項，悉依本校學則及其他有關規章之規定辦理。 

第二十三條：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。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